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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諮商專業實習(全職、兼職)行政作業時程表 

 

月 份 內 容 

每年 11、12 月 召開下一學年度的實習暨選課說明會。 

（專業督導應具備與學生實習服務對象相符之專業知能與

實務經驗） 

每年 4月 30日前截止申請

送件 

1. 填寫實習申請表，備妥相關證明文件，經授課

教師簽名，繳交至系辦公室，提出實習申請。 

2. 有特殊狀況者，亦須在此日期之前報備完成，

否則不予受理。 

每年 6月  1. 完成實習單位發文、簽約。 

2. 完成投保相關事宜。 

每年 7月  配合實習機構完成報到手續，並配合機構行事曆

上下班 。 

每年 9月至次年 1月 定期返校上課。 

次年 1月  依教師規定繳交實習內容相關表件 。 

次年 2至 6月 定期返校上課。 

次年 6月 1. 依教師規定繳交實習內容相關表件。 

2. 提交感謝狀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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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博士班諮商心理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109 年 3 月 5 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 年 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本系「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博士班諮商心理實習辦法」第九條之規定，訂定本要

點。 

二、心理學系碩、博士班諮商心理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織成員及工作執掌如

下： 

（一） 組織成員： 

1. 置主席一名，由本系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之教師擔任之。 

2. 置委員三至五人，由主席遴選教師代表，或得聘系（校）外專家學者、實務工

作者擔任。 

（二） 工作執掌： 

1. 提供實習機構相關資訊之諮詢。 

2. 提供諮商實習辦法修定之諮詢。 

3. 制訂書面實習契約範例以提供學生參考。 

4. 協調解決本系學生實習前機構認定、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後之轉銜及實習期

間所發生之相關事宜。 

三、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應召開委員會議一次，並得由主席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集之。本委員

會委員採無給職，聘期兩年，得遴選連任。 

四、本委員會之召開以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可開會，會議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博士班諮商心理實習辦法 

101 年 6 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訂 

107 年 11 月 22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 

107 年 12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 

108 年 04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 

109 年 03 月 05 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 

109 年 12 月 10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 

113 年 09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 

 

一、為提升學生諮商專業與助人能力，修習本系碩士班、博士班「諮商駐地實習」課程與「諮

商兼職實習」課程之學生須至機構進行實務實習。依據助人實務上多元需求及心理專業

人員培育相關法規，特擬訂本實習辦法，以作為學生進行實習之參考準則。 

二、申請實習學分之規定： 

（一） 本系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碩、博士班實習生，應修畢或正在修本系諮商心理

相關「理論」、「倫理」、「實務」課程，至少 6 學分，始得申請「諮商兼職實

習」課程。應修畢本系諮商心理相關課程至少 21 學分（須包含倫理暨諮商兼職

實習課程），始得申請「諮商駐地實習」課程之全職實習。 

（二） 本系非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碩、博士班實習生，應修畢本系諮商心理相關「理

論」、「倫理」、「實務」課程，至少 6 學分，始得申請「諮商兼職實習」課程。

應修畢本系諮商心理相關課程至少 21 學分（須包含倫理暨諮商兼職實習課程），

並完成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畢業學分（論文除外）之要求，始能修習「諮商

駐地實習」課程。 

（三） 相關學分之認定由「諮商駐地實習」與「諮商兼職實習」課程之授課教師認定。 

三、全職實習以專職為原則。實習生經向實習機構申請通過後正式開始實施，時程為期一年，

實習週數或時數全年合計應至少達 43週或 1500小時，直接服務時數應至少達 360小時。

兼職實習時數則依實習機構規定或機構與實習生之間協議，每週時數至少合計一個工作

日。修習實習課程之實習學生，應於規定時間於實習機構進行實習，並定期返校接受任

課教師之指導。 

四、實習機構之條件與認定（符合下列其中一項即可）： 

（一） 實習生依學術興趣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共同決定之機構。 

（二） 符合心理師法及心理師法施行細則規定之機構。 

五、實習內容： 

（一） 實習工作內容，由實習生主動了解實習機構的需求後，與實習機構和任課教師三

方共同討論後擬定。 

（二） 進行全職實習者，須於修課前提出實習申請表（如附件一）、實習計畫書（可參

考範例如附件二自行調整）及實習機構同意書（如附件三），以利實習督導之進

行。進行兼職實習者，亦須於修課前提出實習申請表與實習計畫書。 

全職實習工作內容可包括 6 個項目，其中 1、2、3 項為直接服務： 

1. 個別、婚姻或家庭諮商與心理治療； 

2. 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3. 個別評估與心理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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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理諮詢、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 

5. 諮商心理相關機構或單位之專業行政； 

6. 其他諮商心理有關之自選項目,包括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危機

處理或個案管理等。 

六、機構實習督導之條件與認定（符合下列其中一項即可）： 

（一） 該實習機構內專職人員，其專業資格受任課教師認可者。 

（二） 碩士班學生之督導需受過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訓練，並具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

師、社會工作師或精神科醫師執照二年以上有實務工作經驗者。精神科之實務經

驗需以心理治療為主。 

（三） 實習生欲參加諮商心理師考試者，實習督導之條件與認定須以心理師法、心理師

法施行細則公告之相關法規規定為準。 

七、成績考核：未修習「諮商駐地實習」課程與「諮商兼職實習」課程者，無法給予實習成

績。實習成 績考核每學期實施，由任課老師依據實習機構提供實習生表現評估（實習成

績學期評量表如附件四）與課堂表現綜合評分，以七十分為及格。 

八、實習生欲參加諮商心理師考試者，其「主修諮商心理學程證明書」及「修習諮商心理實

習證明書」須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九、設立「諮商實習委員會」，工作職掌詳見「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博士班諮商心理實習

委員會設置要點」。 

十、實習生開始實習後，應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及指導，但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實習之目標

需求，應儘速於與任課教師連繫並與機構協調，協調不成得提至諮商實習委員會討論，

並進行相關處置。學生若經與任課教師、機構協商終止實習，應取得實習機構終止實習

同意書（如附件五）提交系上存查。 

十一、 經機構反應不當行為可歸責於學生且情節重大，得提至「諮商實習委員會」討論是否

停止該生實習。 

十二、 實習機構對實習生的要求及權利義務之約定，建議訂定書面契約，以確保實習生之權

益。書面契約之格式，可參考「諮商實習委員會」所提供之範例（如附件六），或與

機構商議另訂之。 

十三、 實習生須嚴格遵守諮商專業倫理及實習機構相關之專業倫理守則。 

十四、 以上實習機構、機構應具條件及實習內容之認定，由實習生提出申請，並由諮商駐地

實習授課教師考量實習生的學習需求為準。實習生欲參加心理師考試者，須遵循本辦

法第十六點。 

十五、 確認實習機構後，需要發文者，請於本系規定期限前提出申請。 

十六、 實習生欲參加心理師考試者，須另自行以心理師法、心理師法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規

定與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為準。 

十七、 就讀國外研究所返國申請本系實習學生，以系友為限，每學年限制人數最高三名，須

符合授課教師的課程要求及實習機構之條件與認定，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申請，

經通過諮商心理實習委員會之審核方可為之。唯該授課教師有裁量權。 

十八、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適用於所有申請諮商全職、兼職實習之本系學生與就

讀國外研究所系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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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博士班諮商心理實習申請表 

基 

本 

資 

料 

*

督
導
資
料
最
晚
請
於
開
學
第
一
周
上
課
前
補
齊 

申請人 姓名:                □博士生 □碩士生 □其他： 

學號  

實習課程 課程名稱：                      □全職     □兼職   

聯絡方式 手機：                信箱： 

實習機構全稱 /實習部

門（部、處、室、科、中心） 

／ 

實習機構統編: 

實習單位地址/ 

 

郵遞區號：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實習單位督導(聯絡人)  姓名/職稱:        /         連絡電話: 

專業督導姓名（專業證

書字號）、具執照後臨床

實務工作年資 

姓名：             （證書字號：              ） 

 

具執照後臨床實務工作年資： 

保險資料 身分證號:               出生年月日(西元): 

處 

理 

方 

式 

是否發文：□是，請續填以下資料   □否，以下免填 

〇實習並同合約發文 〇實習發文，待回文後簽約  〇實習發文無須簽約 

〇受文者全稱：                   □紙本發文 □電子交換僅限公立機構且附件無

須使用校印者 

〇副本收受者：                 

  （實習單位特定人員:如督導之心理師或部門主管 附屬單位:如人事部門  無則免填）

〇實習單位是否要求公文附件?（如實習計畫書等）□是，附件名稱:            □否 

〇不需發函，僅需附件用印 

督 

導 

參 

考 

文 

件 

〇實習計畫書 範例參見附件二 

〇機構同意書 

 (可用機構錄取證明) 

範例參見附件三 

如需以實習單位提供之合約範本簽約者，請附合約書 

〇學分證明 □本系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 

□兼職實習：修畢或正在修諮商心理相關課程至少 6 學分

之成績單或修課證明。 

□全職實習：修畢本系諮商心理相關課程至少 21 學分（須

包含倫理暨諮商兼職實習課程） 

□非本系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 

□兼職實習：修畢諮商心理相關課程至少 6 學分之成績單

證明。 



 

8 

 

□全職實習：修畢本系諮商心理相關課程至少 21 學分（須

包含倫理暨諮商兼職實習課程），並完成社會文化與諮商

心理學組畢業學分（論文除外） 

〇其他  

 

申請人 校內督導 系辦收件(每年 4 月 30 日截止) 

發文程序:填寫申請表繳交授課教師，轉系

辦公室發文(發文程序約需兩週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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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心理系碩、博士班 

諮商心理實習計畫書（參考範例） 

實習諮商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班級：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名稱（含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督導姓名：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任課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諮商專業實習起迄時間：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實習目標 

 

二、對實習機構之瞭解與描述 

 

 

三、實習機構之工作內涵與所提供之專業成長 

 

 

四、實習諮商師專業學習背景與自我評估 

 

 

五、對實習的計畫及想法 

 

 

六、對機構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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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實習機構同意書 

 

 

                (機構名稱)茲同意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心理系諮商實習課

程實習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擔任本機構之□全職   

□兼職實習諮商師。 

 

 

 

 

 

 

 

 

 

 

 

 

 

機構首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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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心理系 

□全職 □兼職實習成績學期評量表 

學年度□上學期□下學期 

實習生姓名  實習機構  

實習課程任課教師姓

名暨電子信箱 

（實習生填寫） 

機構督導姓名  評量日期  

評量項目 ? 1 

劣 

2 

可 

3 

良

好 

4 

優

秀 

5 

傑

出 

綜合評語 

1.對諮商專業的理解 □ □ □ □ □ □  

2.對個案及問題的暸解 □ □ □ □ □ □  

3.對工作規範與對機構規範的遵守 □ □ □ □ □ □  

4.個案（團體工作）記錄 □ □ □ □ □ □  

5.對諮商專業倫理的遵守 □ □ □ □ □ □  

6.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表現 □ □ □ □ □ □  

7.出缺勤狀況 □ □ □ □ □ □  

8.解決個案問題的能力 □ □ □ □ □ □  

9.實習成績學期總分（滿分為一百分，七

十分為及格）  

 

督導簽名  

備註： 

1、 實習生實習成績分別由實習機構督導與任課教師共同評定。 

2、 實習生實習成績每學期評量一次，學期成績採百分計分法，評量項目採五點量尺評量。

請使用以下五點量尺，評量實習生本學期在各評量項目的表現： 

5=傑出                   4=優秀（超過平均期望） 

3=良好（符合平均期望）   2=可（需要少部份改進） 

1=劣（需要很多的改進）   ？=缺乏觀察機會，不便評量。 

3、本評量表填寫完畢後請密封並以本系交付之回郵信封寄回，或掃描該評量表以電子檔

email 至任課教師之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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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實習機構終止實習同意書 

 

 

                              (機構名稱)茲同意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心

理學系諮商實習課程實習生        自   年  月  日起終止在本機構之諮商□

全職   □兼職實習。 

 

 

 

 

 

 

 

 

 

 

 

機構代表（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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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全職 

     學年度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本) 

                               （實習單位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學生以下簡稱丙方）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實習課程名稱【諮商駐
地實習(一)】、【諮商駐地實習(二)】課程，各3學分，甲方與丙方為單純學習訓練關係
(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甲方職責) 

甲方之職責如下： 

一、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丙方相關實務訓練，安排
實習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負責丙方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
生措施之規劃。 

三、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丙方，及
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四、配合乙方辦理下列事項 

（一）安排丙方實習，並提供必要協助。 

（二）遴選具諮商心理或相關領域碩士以上學位之督導帶領丙方，提供丙方每學期
至少25小時之個別督導或團體督導。 

（三）安排並督促丙方參與各項進修活動。 

（四）同意安排具諮商心理師證照且執業兩年以上經驗之諮商心理師擔任丙方實習
之督導。 

（五）評量丙方實習成績。 

（六）每週實習時數以32小時為原則，最高不得超過40小時。實習總週數或時數，
合計應達43週或1,500小時以上。 

第二條 (乙方職責) 

乙方之職責如下：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
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丙方訂定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機構訪視及輔導，瞭解丙方學習適
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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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甲、乙方職責) 

（一） 輔導丙方研擬諮商實習計畫。 

（二） 丙方督導方式之規劃，至少一個月一次。 

（三） 諮商實習日誌之審閱。 

（四） 安排每週諮商督導時間。 

（五） 丙方之評量。 

（六） 其他有關諮商實習事宜。 

第四條 (實習內容) 

實習內容可包括下列六個項目，其中（一）、（二）、（三）項為直接服務，每學期至少 
180 小時。 

（一） 個別、婚姻或家庭諮商與心理治療； 

（二） 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三） 個別評估與心理衡鑑； 

（四） 心理諮詢、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 

 （五） 諮商心理相關機構或單位之專業行政； 

 （六） 其他諮商心理有關之自選項目,包括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危機處理
或個案管理等。 

第五條 (實習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第六條 (實習場所) 

實習地點：             。(實習機構名稱、地址) 

甲方非經乙方及丙方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第七條 (每日實習時間及總實習時數) 

每日實習時間自    ：    起，至    ：    止，計    小時。(甲乙方應考量實
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
時，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
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  

總實習時數為      小時。（醫事人員及師資培育生等有特別實習規定者不受1學
分80小時上限之限制） 

第八條 (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 

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無 □獎助學金 □實習津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
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福利： 

（一)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二)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三)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四)交通津貼：□無 □每月 元。 

（五)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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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
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第九條 (保險) 

丙方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丙方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第十條 (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丙方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甲、乙方評估或丙方反映仍不適
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丙方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
程。 

第十一條 (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丙方應於實習期間配合甲方及乙方訂立之實習內容。丙方於乙方諮商實習期間，如
有未按規定從事實習，有損甲方名譽、有違倫理協定或其他不適任情事等，且情節
重大者，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經甲方報請乙方，乙方召開系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
會審議同意，得終止實習，實習學生不得異議。 

       甲乙丙三方於丙方實習開始後，如發現性質不符實習之目標需求，應於三十日內連
繫協調之。經協調後，如在兩週內情況未能改善，得中止實習。 

雙方約定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為系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第十二條 (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 

甲、乙雙方應依丙方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丙方實習表現及實習報
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
實習證明。甲方於丙方實習期滿後，須開立諮商實習時數及成績之證明文件，以落
實諮商實習輔導制度。 

第十三條 (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甲、乙、丙方之一方違反法令或違反本契約情節嚴重者，甲、乙、丙之他方得依法
終止或解除契約。其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造成他方發生損害者，他方得依法行使
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十四條（管轄法院) 

甲乙丙三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三方合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適用法令)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執乙份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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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乙 方：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 

校 長：藍易振校長 

地 址：24255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統一編號：35701598 

電  話：02-29052000(代表號) 

 

 

 

丙   方：                   （學生簽名蓋章）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實習機

構 

用印 

負
責人 

用
印 

校方 

用印 

校
長 
用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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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兼職 

    學年度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本) 

                               （實習單位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學生以下簡稱丙方）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實習課程名稱【諮商兼
職實習(一)】、【諮商兼職實習(二)】，各2學分。甲方與丙方為單純學習訓練關係(不具
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甲方職責) 

甲方之職責如下： 

一、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丙方相關實務訓練，安排
實習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負責丙方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
生措施之規劃。 

三、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丙方，及
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四、配合乙方辦理下列事項 

（一） 安排實習學生實習，並提供必要協助。 

（二） 安排並督促實習學生參與各項進修活動。 

（三） 提供實習學生實習督導。 

（四） 評量實習學生實習成績。 

（五） 實習生每週實習時數至少合計一個工作日，不得超過 16 小時。 

第二條 (乙方職責) 

乙方之職責如下：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
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丙方訂定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機構訪視及輔導，瞭解丙方學習適
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第三條(甲、乙方職責) 

（一） 輔導丙方研擬諮商實習計畫。 

（二） 丙方督導方式之規劃，至少一個月一次。 



 

18 

 

（三） 諮商實習日誌之審閱。 

（四） 安排每週諮商督導時間。 

（五） 丙方之評量。 

（六） 其他有關諮商實習事宜。 

第四條 (實習內容) 

實習內容可包括下列七個項目。 

（一） 心理諮詢。 

（二） 個別、婚姻或家庭諮商與心理治療； 

（三） 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四） 個別評估與心理衡鑑； 

（五） 心理諮詢、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 

（六） 諮商心理相關機構或單位之專業行政； 

（七）  其他諮商心理有關之自選項目。 

第五條 (實習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第六條 (實習場所) 

實習地點：             。(實習機構名稱、地址) 

甲方非經乙方及丙方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第七條 (每日實習時間及總實習時數) 

每日實習時間自    ：    起，至    ：    止，計    小時。(甲乙方應考量實
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
時，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
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  

總實習時數為      小時。（醫事人員及師資培育生等有特別實習規定者不受1學
分80小時上限之限制） 

第八條 (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 

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無 □獎助學金 □實習津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
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福利： 

（一)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二)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三)交通車：□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四)交通津貼：□無 □每月 元。 

（五)其他福利：              

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
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第九條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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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丙方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第十條 (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丙方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甲、乙方評估或丙方反映仍不適
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丙方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
程。 

第十一條 (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丙方應於實習期間配合甲方及乙方訂立之實習內容。丙方於乙方諮商實習期間，如
有未按規定從事實習，有損甲方名譽、有違倫理協定或其他不適任情事等，且情節
重大者，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經甲方報請乙方，乙方召開系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
會審議同意，得終止實習，實習學生不得異議。 

       甲乙丙三方於丙方實習開始後，如發現性質不符實習之目標需求，應於三十日內連
繫協調之。經協調後，如在兩週內情況未能改善，得中止實習。 

雙方約定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為系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第十二條 (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 

甲、乙雙方應依丙方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劃所定標準，就丙方實習表現及實習報
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
實習證明。甲方於丙方實習期滿後，須開立諮商實習時數及成績之證明文件，以落
實諮商實習輔導制度。 

第十三條 (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甲、乙、丙方之一方違反法令或違反本契約情節嚴重者，甲、乙、丙之他方得依法
終止或解除契約。其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造成他方發生損害者，他方得依法行使
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十四條（管轄法院) 

甲乙丙三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三方合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適用法令)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執乙份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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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乙 方：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 

校 長：藍易振校長 

地 址：24255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統一編號：35701598 

電  話：02-29052000(代表號) 

 

 

 

丙   方：                   （學生簽名蓋章）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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